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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八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通知

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发出，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

会议应到董事 9 名，实到董事 9 名，会议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经董事审议、表决通过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及对

其提供担保的议案。 

根据经营需要，公司下属六家控股子公司拟将其所拥有的原购买

价值为 259,003,490.08 元的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所有权，以协议价

200,000,000 元的价格转让给芯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芯鑫融资”），并分别与芯鑫融资签署《售后回租赁合同》，芯鑫融资

将上述生产设备回租给下属控股子公司使用，融资租赁期限为 36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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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。公司拟为本次融资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以上六项担

保总额为 216,577,483.56 元（暂未考虑可能发生的违约金、租赁物

件留购价款、债权人遭受的损失及其他应付款项和受益人为实现权利

的费用等），担保期限为自担保合同签署之日至售后回租赁合同项下

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满两年的期间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，可

以拓宽融资渠道，满足经营发展资金需求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，是支

持控股子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，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，同意本次

担保事项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：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开

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并对其提供担保的行为，是正常的、必要的

经营管理行为，本次交易及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，符合中

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定，

上述交易及担保事项符合公允性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、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控股子公司本次融

资租赁业务，同意本次担保事项。  

本议案内容详见《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

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及对其提供担保的公告》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度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。 

公司与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，表决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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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关联董事李进巅回避了表决。 

该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，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书面认可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董事会对该事项的

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有关规定的要求；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

司正常经营所需，遵循了公允的市场价格和条件，体现了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的原则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

益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。 

本议案内容详见《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预

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公告》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

案。 

公司提请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

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。具体事宜

详见《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七次临时

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28 日 


